
 —1— 

 

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局 

关于印发《科技人员在攀技术成果转让转化 

收入激励政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 

市级有关部门，各县（区）、钒钛新城、攀西科技城财政、科技

主管部门，有关科研院（所）、有关企（事）业单位：  

为贯彻落实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印发《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》（攀委办发

〔2021〕5 号）通知，攀枝花市财政局、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局制

定了《科技人员在攀技术成果转让转化收入激励政策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执行。 

 

附件：科技人员在攀技术成果转让转化收入激励政策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 

 

     攀枝花市财政局      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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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人员在攀技术成果转让转化收入 

激励政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一、支持方向 

对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团队在攀枝花实施技术成果转让所获

的成果转让收入，按转让实际交易额，100 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

以下的按 2%给予一次性激励； 100 万元以上至 500 万元（含 500

万元）的按 1.5%给予一次性激励， 500 万元以上的按 1%给予

一次性激励，每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对科技成

果完成人或团队在攀枝花实施成果转化（以技术成果作价投资进

行成果转化），按照该项技术成果转让转化所获得的营业利润总

额的 1％给予激励，每个项目当年度补助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，

同一成果在攀转让转化配套奖励不超过 5 年。 

在攀枝花实施技术成果转让或转化的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团

队与受让方为同一单位或其股权关联体的不适用于本激励政策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所取得的授权发明专利、科技

成果以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、植物新品种

权等其他授权知识产权。 

（二）技术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拥有该项成果所有权（产权清

晰有效），所转让或转化技术成果应属于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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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鼓励发展范围，经过 1 年以上实施应用、进入市场取得了一

定经济效益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成果（知识产权）归属证明或授权使用材料。 

（二）第三方科技评价机构出具的科技成果评价报告。 

（三）申报科技成果转让激励的应提供技术合同认定登记

表。 

（四）申报科技成果转让转化营业利润激励的，应提供该项

成果实施应用 1 年以上的证明材料及申报年度税务申报表。 

四、申报及资金拨付流程 
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申报人于每年 6 月 20 日前向所在县（区）、

钒钛新城、攀西科技城财政主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书面申报材

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审核及资金拨付流程： 

1.东区、西区、仁和区由区财政局会同本级科技主管部门共

同审核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局

审核后，报市政府同意，原则上按 35:65 比例将市级财政配套激

励资金下拨各区财政局，再由各区财政局全额拨付到位。 

2.盐边县、米易县、钒钛新城、攀西科技城自行制定申报、

审核流程并全额兑现激励资金后报市财政局备案。 

本实施细则由攀枝花市财政局、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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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0 日印发       




